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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部訂定指導原則盼事業單位於工資計算週

期屆滿後盡速發給工資

•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三讀通過提升營業秘密訴

訟保護並擴大專家參與

• 保險業辦理國外投資管理辦法修正以落實對非

本業投資之差異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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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於今年2月9日訂定《勞雇雙方約定工資給付日

及工資給付指導原則》（下稱「本原則」），針對勞

雇雙方於勞動契約中所約定工資給付日之合理範圍進

行規範。為避免工資給付日與工資計算週期之末日相

隔過久，致勞工無法維持生活所需，因此在本原則中

訂定，如雇主於勞動契約中所約定之工資給付日已超

過工資計算週期屆滿後15日者，則地方主管機關應立

即輔導事業單位縮短差距之時間。此外，勞動部於本

原則中亦規畫了未來推行之時程，自本年度（112

年）起，以4年的時間推動，並依各事業單位之規模

大小區分，目標於115年達成所有事業單位均在工資

計算週期末日後10日內給付工資。

雖依據勞動法規之規定，勞雇雙方應於勞動契約中明

確約定工資計算週期及工資給付日，然而法規對於雇

主應於工資計算週期屆滿後幾日內發放工資，並無特

別規定。勞動部透過本原則進一步對勞動契約中「給

付工資日期」之約定另加以限制，希望雇主至少須於

工資計算週期屆滿後5-10日內即給付工資。本原則之

性質雖非法令的強制規定，亦未訂有罰則，而係以行

政指導方式，透過地方主管機關之輔導，鼓勵雇主朝

向此一目標改善；然而，由於勞動部於本原則中已明

確依據各事業單位之人數規模，訂定應改善之時程，

地方政府亦會依據此一時程規畫對不同規模之事業進

行輔導，因此建議雇主仍應檢視目前勞動契約中關於

工資給付日之約定方式，是否符合本原則之要求，並

於時程屆至前即早採取因應措施。（作者：安侯法律

事務所顏良家律師）

勞動部訂定指導原則盼事
業單位於工資計算週期屆
滿後盡速發給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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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於今年1月12日三讀通過修正智慧財產案件審

理法（下稱「智審法」），此次修正是智審法施行14

年以來，最大幅度之修法變革。此次修正主要有四大

重點：

一. 提升營業秘密訴訟保護：將原屬於普通法院管轄

之營業秘密第一審刑事案件，改為由智慧財產及

商業法院所管轄；此外，亦提高違反秘密保持命

令罪之罰責，並新增境外違反秘密保持命令罪。

二. 擴大採行律師強制代理：由於智財案件多涉及高

度法律專業，為保障當事人權益，故此次新增特

定類型之智慧財產民事事件，包含涉及專利、電

腦程式著作、營業秘密等案件，應強制由律師代

理。

三. 擴大專家參與審判：此次修正參考外國法，引進

了起訴後得聲請法院選任中立的技術專家，執行

蒐集證據程序的查證制度，亦加入專家證人之制

度，協助法院做出更適切之判決。

四. 訂定審理計畫：此次修正增訂採行律師強制代理

制度之特定事件，或其他事件因案情繁雜或有必

要時，法院應與當事人商定審理計畫。

法令新知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三讀
通過提升營業秘密訴訟保
護並擴大專家參與

2023年2月

由上述四大修正重點可觀察出，此次修正方向係著眼

於智財案件之專業性，因此特別擴大採行律師強制代

理，及擴大專家參與審判，不僅能夠協助法官更釐清

案件事實，對於整體訴訟程序亦能更有效率進行，使

當事人權益更獲保障；此外，對於在此次修正中引進

之新制度，包含查證制度及專家證人制度，此亦提供

了當事人採取不同訴訟策略之選擇，建議可以與律師

共同討論，妥善於訴訟程序中運用本次修正所引進之

制度。（作者：安侯法律事務所顏良家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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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於今年2月16日修正《保險業辦理國外投資管

理辦法》（下稱「本辦法」），提高投資海外保險相

關事業的門檻。此次修正重點有以下幾項：

一. 拉高非本業投資門檻，包含將過往僅規範投資銀

行業時，須達資本門檻250%此一門檻，擴大適

用於投資證券、信用卡等其他業別，並規範若進

行非本業投資達一定門檻，必須要成立「專案小

組」，且若是共同投資，專案小組成員要包括同

金控或其子公司的相關成員。

二. 要求訂定經營管理內部作業規範。

三. 針對有從屬關係或有派董監的國外保險相關事

業，要建立控管機制，以及時取得業務稽核報

告、會計師查核報告及金檢報告等。

四. 須有當地法令及組織架構權責的相關說明。

五. 須設置具有投資當地國語言能力之人員。

金管會此次修正本辦法，其立法緣由是為落實將「投

資保險本業」及「投資保險相關事業」進行差異化管

理，對於「投資保險相關事業」設立了較高門檻，除

了將投資證券、信用卡等行業之投資門檻由資本門檻

之200%提高至250%外，若是屬投資海外銀行，此次

修正亦加上若干條件，包含(1)該保險業需隸屬於金控

集團，(2)該金控集團下須有銀行，(3)該銀行須共同

出資且出資金額應等於或高於保險公司之出資。此次

修正對於保險業進行非本業投資施加了較多限制，往

後保險業如有進行海外投資或併購之計畫，宜審慎評

估本辦法所帶來之影響，並據以規劃合規之交易架

構。（作者：安侯法律事務所顏良家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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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份稅務行事曆

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2月1日 2月10日
1.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2.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娱樂稅

2月1日 2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納
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2月1日 2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2月1日 2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繳納申報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2月1日 2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繳納申報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2月1日 2月15日
核准每月為一期之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額，
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2月13日 2月22日 小規模營業人繳納上年度第四季（10-12月）營業稅。 營業稅

2月15日 3月15日

1. 申請（撤銷）111 年度「不適用稅額試算服務」或「變更郵寄
住址」或首次申報者申請稅額試算服務。（書面、財政部電子
申報繳稅服務網或財政部稅務入口網）

2. 申請111年度綜合所得稅分開提供（或不提供）所得及扣除額
資料。

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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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份稅務行事曆

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3月1日 3月10日
1.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2.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娱樂稅

3月1日 3月15日 核准彙總繳納印花稅之申報與繳納 印花稅

3月1日 3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納
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3月1日 3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3月1日 3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繳納申報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3月1日 3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繳納申報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3月1日 3月15日
核准每月為一期之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額，
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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